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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訊管理局總監區文浩

香港電訊業近期有關規管的訴訟頻繁，有意見把這現象歸咎「監管政

策不足」。

二零零零年的《電訊條例》修訂，成立了「電訊（競爭條文）上訴委

員會」，目的就是為了制衡電訊管理局局長在競爭條文上所具有的權

力。上訴委員會成立後，業界會盡量利用這機制，挑戰電訊管理局局

長的決定，這是立法時已預計及被接受的，訴訟的數目與監管政策是

否不足沒有關係。業界提出訴訟，主要有兩種原因: 第一、電訊管理

局局長的決定對營辦商的商業利益有重大影響，營辦商自然要考慮用

盡所有上訴和司法覆核渠道來保障股東利益。第二、電訊局局長的決

定，很多都牽涉到營辦商之間的利益矛盾，決定無可能得到各方滿

意，不滿的一方為保障利益，便會考慮上訴或司法覆核。基於這些原

因，就算有「完美」的監管政策，訴訟仍會是規管制度的一部份。

香港電訊業的訴訟情怳，與海外有實施公平競爭法的國家並無重大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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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。如果把英國前電訊署 (Oftel)在《競爭法》下所作的裁決和競爭

上訴審裁處 (Competition Appeal Tribunal) 在網站上的個案清單

作一比較，便會發覺上訴是平常事。在美國，聯邦通訊委員會 (FCC)

的決定便經常在法院接受挑戰。在有些國家，例如澳洲、新西蘭、美

國、加拿大等，公平競爭機構要執法，必須向上訴審裁處或法院對違

法者提出訴訟，司法機關便成為每一個案的裁決者 。香港（和有些

國家/地區，如英國、歐盟等）沒有採用這種模式，規管機構首先作

出裁決，不服的一方可提出上訴或訴訟，這樣可以減少法院或上訴審

裁處個案的數目，增加效率，但其他重大或較具爭議性的個案，利用

司法程序作為裁決過程的一部份，以建立制衡機制，實際是與其他以

法院和上訴審裁處作為決定機構的模式看齊。

目前對「市場主導者」的所謂「事先批核」式的監管，我們的立場是

很清晰的，這類規管的作用是代替市場力量，當競爭市場逐漸形成

時，這類規管的力度便會適當地降低，最終當市場存在有效競爭時，

這類規管便會由公平競爭條文的「事後規管」代替，電盈(香港電話

公司)已向電訊管理局局長提出解除在商業及住宅電話線市場「主導

者」地位的申請，就這兩項申請，電訊管理局已公開徵求業界意見，

並會考慮所有意見書，按公認的競爭經濟學準則作出決定，現時的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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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是否到了取消的時候，正是要考慮的關鍵問題，討論現時的規管是

否過時，應在檢討「市場主導者」地位的過程中進行。在未取消電盈

主導者地位前，電訊管理局有責任嚴格執行現時對市場主導者的「事

先批核」式監管，包括價格是否太低，是否在成本之下，妨礙市場競

爭的發展。

有意見認為把市場主導者的所謂「事先批核」式的監管，以「事後規

管」取代，便會減少訴訟。我認為這建議首先有違原則，對「市場主

導者」監管的存廢，訴訟數目不應在考慮因素之列。其次，「事後規

管」的決定，也可呈交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，或呈交法院要求司法覆

核，七月份生效的電訊業併購規管，無可避免地也會帶來一些訴訟。

規管和因它產生的訴訟自然是有成本的，是否值得，就要視乎讀者是

否認同有效和公平的競爭是會對消費者和社會帶來超過規管成本的

長遠利益。

開放市場，促進及維護公平競爭，是電訊管理局歷年的工作方針，電

訊管理局在作出決定時，盡量公平、合法、合理，對於個別營辦商提

出的訴訟，自當據理力爭。制衡機制的有效運行，正是監管機制趨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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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熟的具體表現。


